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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帝国的法律》

内容概要

《中华帝国的法律》（由法学家C·莫里斯协助）一书，是迄今为止西方汉学家同类研究中最重要的
著述之一。作者从清代案例汇编《刑案汇览》中精选出190例，对这些案例的分析与评议占全书的过半
篇幅，此种美国式案例分析研究法也是《中华帝国的法律》特色之一。展读此书，不但可以较全面地
了解清代法制，而且对于中国古代的法律传统当有亲切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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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帝国的法律》

作者简介

D.布迪和C.莫里斯，二人皆为美国著名的汉学家。前者为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翻译了冯友兰的《中
国哲学史》等。后者为德克萨斯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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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帝国的法律》

书籍目录

编者的话序第一篇 中国法律初论　第一章 中国法的基本概念  　第一节 中国法的范围和意义  　第二
节 法律、宗教和经济  　第三节 古代中国的法律起源理论  　第四节 中国最早的法典  　第五节 儒家与
法家  　第六节 儒家的礼法观  　第七节 法家与法律  　第八节 法家的胜利与法律儒家化  　第九节 作
为礼之范例的帝国法典  　第十节 法律中的孝、忠及人道主义  　第十一节 法律与宇宙和谐  　第十二
节 概要与结论　第二章 清帝国的法典及其编纂史  　第一节 文献介绍  　第二节 清化法典的历史和结
构  　第三节 律和例  　第四节 注释与翻译　第三章 刑事制度  　第一节 五刑  　第二节 监禁与罚金  　
第三节 笞刑与杖刑  　第四节 徒刑  　第五节 流刑  　第六节 军流刑  　第七节 死刑  　第八节 附设刑  
　第九节 刑制总评  　第十节 犯罪的种类　第四章 司法制度  　第一节 上诉制度  　第二节 刑部  　第
三节 死刑案件  　第四节 死刑复审　第五章 《刑案汇览》  　第一节 成书背景及编辑目的  　第二节 案
例来源  　第三节 案例选择中的几个问题　第六章 从《刑案汇览》看中国的社会与政府  　第一节 清
代中国的犯罪  　第二节 犯罪者的人员构成  　第三节 司法程序  　第四节 社会控制  　第五节 家庭第
二篇 清帝国案例评析  一 名例律类  二 吏律类  三 户律类  四 礼律类  五 兵律类  六 刑律类  七 工律类第
三篇 清帝国法律的司法解释  一 导论  二 律义清晰，适用准确  三 超出文字的拘囿  四 无适当的法律；
类推的作用  五 概括性禁律  六 宽宥  七 结论附录  1 190案刑罚分类资料  2 190案的时间分布  3 190案的地
区分布  4 案例渊源  5 皋陶与早期中国法  6 清帝国时期的宇宙和谐参考文献  1 原始文献  2 中文及日文
文献  3 西方学者关于中国古代法律的著述词汇表  1 名称与术语  2 《刑案汇览》各节标题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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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帝国的法律》

章节摘录

第一篇 中国法律初论第一章 中国法的基本概念第一节 中国法的范围和意义直到最近，绝大多数研究
中国的西方学者都没有对中国法律产生大的兴趣。今天，这种状况正在改变，在美国尤其如此。然而
，促成这种转变的并不是共和政体确立之前（1912年以前）的法律本身，而是人们对于毛泽东时代的
中国的注意。本书所要研究的正是确立共和政体之前的中国法律，尤其注重于正式法典的编纂。为什
么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对于中国法律表现出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理由
。例如，在西方汉学家中，除了早期的少数人以外，绝大多数缺少法律方面的训练，或者对法律不感
兴趣；阅读中文法律文献时，在语体和词汇上遇到巨大的困难；中国的学者们通常认为法律典籍仅具
有实用价值，而不值得对其进行理论研究，这一观点也对西方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在上述最后
一条理由之后，还有另一些更加基本的考虑：中国古代的成文法完全以刑法为重点；法典的编纂主要
限于对社会长期流行的道德规范的整理、编辑；只有在其他行为规范不能约束人们的行为时，方才诉
诸法律，否则法律条文很少被引用。总而言之，中国古代虽然制定了很多而且具有较高水平的法典，
但传统的中国社会却不是一个由法律来调整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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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帝国的法律》

编辑推荐

《中华帝国的法律》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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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帝国的法律》

精彩短评

1、斯道瑞法官。
2、如题
不过内容还好 还没仔细看
3、看看外国人眼里的中国，果然有换了视界的感觉。
4、由外国人的眼睛看中国，非常有意思。
5、看的是更老的版本
6、用西方主流的知识研究价格来定位和阐释中国近代之前的法律。虽然对我帮助不大，因为不是我
目前的聚焦，但感觉还是不错的书。
7、中国古代法律绝非一句“体现封建统治者意志”可以概括，不同于中国教科书式的阶级分析和批
判，这才是回到作为社会制度的法律本身的正确姿态，它与古代社会、文化、思想之间的关系。与“
罪刑擅断”的想象天壤之别，中国古代判官的权力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其程度有甚于今，如果说法治
的涵义包括限权的话，那么当今法治建设当然可以在古代寻找本土资源。本书以总分结合的写法，除
精辟概括分析法律制度外，还精选刑案汇览案例加以点评，这一特色使得总论部分的分析不至于成为
空中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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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帝国的法律》

精彩书评

1、《中华帝国的法律》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克拉伦斯·莫里斯和汉学家德克·布迪于四十余
年前合著的著名的中国法律史著作。本书是以宾大开设的《中国法律思想》课程讲义为基础扩充而成
的，主要以清朝的法律为研究对象。全书分为三篇二十章，第一部分介绍了中国传统法律的基本情况
和发展脉络；第二部分从《刑案汇览》里挑选了190个典型案例进行具体评析；第三部分分析了《大清
律例》在司法活动中的适用情况。第一篇《中国法律初论》分有《中国法的基本概念》、《清帝国的
法典及其编篡史》、《刑事制度》、《司法制度》、《刑案汇览》、《从刑案汇览看中国社会和政府
》六章。这部分内容是当年《中国法律思想》课程的最初部分即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性质、起源、观
念、司法程序、法律与社会关系等概念整理而成的。所考察的时间范围从上古时期到清末，但对具体
法典、司法制度的探讨集中于清代的实践。第二篇《清帝国案例评析》从《刑案汇览》中选取了190个
案例进行逐一评析。《刑案汇览》是清人祝庆祺编辑，共88卷，辑录了乾隆元年至道光十四年
（1736-1834）近百年间由中央司法机关审理的刑案5640余件，按《大清律例》的门类编排，书后附有
刑部事宜及拾遗备考二节，道光十四年刊行。后又补辑了《续增刑案汇览》16卷，主要收录道光年间
（1821-1850）中央司法机关审理的刑事案件1670余件。《刑案汇览》是研究清朝刑事司法制度的重要
文献依据，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第三篇《清帝国法律的司法解释》是对前文的一种总结。主要对司
法实践中使用《大清律例》的情况及其背后根源进行总结分析。作者把适用法律情况分为，律令清晰
的适用，超过文意范围的使用和无明文规定的类推适用三种情况。还介绍了法律适用过程中的“概括
性禁令”和“宽宥”两种制度。纵观全书两位作者通过对中华法系的思想基础、源流关系的梳理以及
对清朝190个案例的实证分析，得出一个结论，即古代中国法律是具有“高度理性主义色彩”的法律。
作者从三个方面论证了中国古代法律是具有高度理性精神的这一个看法。第一，清代法律规定，定罪
量刑，必须引征律例，依照律例规定做出判决。并且各级审判机构在实际处理案件过程中也严格的遵
循了这一原则。当然，法典文字上的简约性和各类案件的复杂性之间必不可免的会产生冲突。对中国
的司法官员面对这一冲突的解决办法，作者在书中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例如对“焦氏案件”（第49·1
案件）的分析。焦氏与人通奸被儿媳发现，后来两人发生争执，焦氏用铁叉戳伤儿媳，导致其因伤致
死。《大清律例》规定“非理殴子孙之妇致死”应处徒三年刑。但还有另外两条规定，婆婆与人通奸
被儿媳发现，为灭口婆婆谋杀儿媳，应处斩监候；婆婆无正当理由殴打儿媳致死，事有预谋者，处流
刑。焦氏并没有以上两种情形，但是焦氏是否应该适用“非理殴子孙之妇致死”律例呢？清代的司法
官员对于这个问题有较为成熟的思考。在伦理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婆婆非理殴打儿媳致死处徒刑三
年以及有预谋殴打儿媳致死处流刑，比较其他谋杀罪，明显具有轻罚倾向。初审该案的安徽巡抚提出
的判决意见是焦氏具有通奸情节，不得使用“非理殴打”律的轻罚徒刑，而判处流三千里，并且不能
适用妇女流刑以赎代刑的规定。刑部安徽司对此的批示是：“已属从重办理，似可照覆”。刑部安徽
司认为案犯在无预谋的情况下判处流刑已经是属于重判了。所以作者分析认为，“无论安徽巡抚还是
刑部安徽司，都不曾想以自己的偏见去取代有关非理殴打的法律。但他们都相信（正如大法官菲德尔
相信阻延邮件法不能适用于前引案件一样地真诚）：非理殴打律不能直接适用于‘焦氏案件’。”由
以上案件的处理可知，每当冲突产生，清朝的司法官员总是咬文嚼字，反复引证不同律例，尽可能的
在律例与案情中架起一座法律适用方面有说服力的桥梁。无论这种努力的实效如何，但可以表明的是
，在司法官员心中严格依照律例判案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第二，中国法律有一套复杂而繁琐的诉
讼制度。各级官员的司法权限明确而严格。官吏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但如果有判罚上的失误，即使
没有任何私人利益牵涉，该官员也要独立的承担责任。因此，在诉讼活动中，官吏的每一动作都必须
有严格的法律依据。对案件的审理即使有失公正，但只要严格遵循了法律规定，即无关紧要，那么责
任在于立法者。作者在分析清代诉讼制度是提到“从现代西方人的观点来看，中国古代司法制度中有
很多内容是值得商榷的，例如法律体制中的权力一元化，不实行分权制度；没有私人法律职业；保留
两千年以前的一些古代制度；古代法家所创立的考讯制度；受到儒家思想影响，在法律上规定人与人
之间在个人身份和社会地位上的不平等。然而，上诉制度，尤其是关于死刑案件的上诉制度，可以说
是人类智慧的杰出成果。当然从前面的介绍来看，中国古代的上诉制度比较负责，其某些规定过于繁
琐，其形式化的因素较多；而且这一制度的实施肯定要耗费较多的人力。尽管如此中国古代司法制度
毕竟创建了一种‘正当程序’（这一正当程序与西方世界的正当程序不是一回事），而这种‘正当程
序’是值得中国人引以为骄傲和自豪的。”第三，在实行皇帝集权统治的古代中国，皇帝的地位是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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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帝国的法律》

高无上的，法律可以说是皇帝的法律，所有的司法官员是接受皇帝的委托代行审判权。但是在实际的
诉讼活动中，皇帝的意志也要受到既定法律的约束，受到司法官员的制约。嘉庆年发生过五服外孙因
爷盗窃财产将其殴伤，爷羞愤自杀。山西巡抚判处孙杖一百，流两千里，刑部同意此判决。但嘉庆皇
帝认为此案是尊长盗窃引发，令刑部重新审核。可能嘉庆认为应对孙从轻发落，但刑部官员坚持并从
三个方面陈述意见，首先这是引征律例的判决，其次体现了“轻盗窃重杀伤”的立法宗旨，最后，司
法机关未有办理此类案件，无案可循。最后皇帝面对刑部的二次意见，只能批复“既无成案，即可照
覆”。刑部敢于顶撞皇帝旨意，而其主要理由又仅仅因为刑部以前未办理过此类案件。以纯技术性理
由对抗位于人臣之极的皇帝的旨意，对抗合法行使司法审核权的最高司法审级，而皇帝居然又接受刑
部意见，收回成命。这种现象在清朝司法活动中可能较为少见，但就程序而言，它作为在最高司法审
级与下级意见不一致时的化解模式，应该有着制度的依据。而这一点，正是在君权至上的集权帝国中
司法制度具有理性主义色彩的表现之一。当然，这本书也并不是完美无瑕的，两位作者是通过案例分
析法这一极具英美法系特色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古代中国的法律生态，这种研究方法给我们带来了新的
视角。但是采取这种方法，如果所选择的案例不够全面，不具有广泛代表性，则可能导致得出的结论
与现实事实存在偏差。以本书为例，作者采用的案例来源是摘自《刑案汇览》中的190个案例。《刑案
汇览》中的案例全部来自刑部的档案材料，而大量刑罚较轻的案例在刑部之下即处理完毕，且不在刑
部备案。所以，如果仅仅以这部分材料为研究依据，则极有可能忽略了在当时更为广泛存在的对刑罚
较轻案例的司法活动情况。并且，经按察使处理并上报刑部的案件的审理记录仅仅是重审记录，而非
州、县官初审案件时的初审记录。如此之下，《刑案汇览》为我们展示的仅是皇帝、刑部、总督或巡
抚、按察使们的司法状况，而几乎没有基层州、县的司法状况。综上，仅以《刑案汇览》为研究素材
，只能说明州、县以上级别的法律适用状况，而作者试图以这部分材料说明法典对社会的控制、对家
庭的影响就显得说服力不足了。并且，著者在评析完全部190件案例之后提出“与其他任何国家的法官
一样，中国的司法官吏也非常注重于依法判案，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的结论最多也只能概括
按察使以上级别司法活动的状况。至少没有证据表明州、县一级司法活动也是如此“依法判案”。
2、德克·布迪，克拉伦斯·莫里斯，两个陌生的名字。 全书看过160页，发现海外学者对中国的研究
水平相当之高。两名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治学成果，让我如此慨叹。作者在全书的开篇就提出了一个
中国法律一直以来忽视的地方。“中国法律注重刑法，对民事行为要么不做规定，要么以刑法加以调
整⋯⋯个人和团体的经济利益保护不是法律的主要任务，而对于受到国家损害的个人或团体的利益，
法律则根本不予保护。”看到“对于受到国家损害的个人或团体的利益，法律则根本不予保护”这句
话，让我突然明白，当下中国社会那些侵害公民利益的事件，我们在义愤填膺的时候，或许从另一个
角度可以明白，原来，这个国家，从历史上就从来不曾保护过公民的利益。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
冤死案件，让高检收回了死刑的复核权。然而，翻开此书，我才明白一个矛盾的现象：在历史上法律
又是极度重视百姓生命的——“不过，为了防止县官们对安检的误判，当局建立了一个非常严格的上
诉制度。除了轻微案件，所有其他案件都必须依程序由上级机关作出终审——死刑案件必须报皇帝本
人批准。”这里，儒家伦理规范的身影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了法律层面。西方认为法律是神授的，是高
尚的，但是在中国，法律恰恰是不道德和带有敌意的。在文中，作者认为，人民关于法律起源的观念
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并表示，中国人最初是以明显的敌意来看待法律的。法律似乎是对人类道德的
背叛，而且也是对宇宙秩序的破坏。在传统社会，社会秩序和生活规范是由儒家伦理和礼乐制度来规
范的，一定程度上，只要社会正常运行，就不需要法律。而西方社会恰恰想法，只有法律，才能让社
会正常运行。中国法律在诞生过程中，经历了法家和儒家的两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当许多人认为，当
时如果汉代董仲舒不独尊儒家，或许法家治理下的社会会更好时，作者提出了让我意外的观点：法家
的法律观，不是基于‘人权’的考虑，而是基于为了有效的控制在其管辖下日益众多的民众，法律是
一种重要手段。在思想方法使用方法方面，法家是一群真正的集群主义者，对于民众，总是考虑如何
从整体上加以控制。”看过这段话，我渐渐意识到，1949以后，我们的国家在法律上，又渐渐倾向了
法家。尤其是最近，多部立法都是基于控制和管理意识。当然，作者认为法家的观念，有许多优势，
其中一条深深吸引了我：“法家认为，只要有了健全的法律制度，个人才能的强弱就不会对政权统治
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即便是一个平庸的君主，只要恪守法律，也能统治的很好。”这句话的民主式
版本应该是：只要恪守民主，即便是个糊涂蛋当总统，对国家的损害也不会很大。作者提出，“举告
犯罪即便属实仍处罚举告人，实行这种形式政策的，在世界范围内，中国恐怕是唯一的国家。”于是
即便在当代中国，实名举报，往往总没有好的结果。该书许多观点和思考，跳出中国传统的思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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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一定的新颖性和启发性。我认为，读读这样的书，有助于让我们认识一个真实全面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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